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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生：  

《 2010 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謝謝你本年六月二日及三日的來函和電郵。你要求本局澄清多項

事宜，現謹覆如下。  

“ sha l l” 和“ must” 兩字的使用  

 你指出，《 2010 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條例草案 )第 6 條提
出多項修訂，包括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 章 ) (《條例》)第 36(2)
及 (7)條。你注意到條例草案第 6(5)條英文文本使用“must”一字，而
《條例》第 36(2)、 (7)及 (9)條卻使用“ shal l”一字。根據你的觀察，
條例草案第 8 及 10 條亦有類似情況。條例草案並無提出將“ shal l”
以“must”代替的建議修訂，而你詢問在《條例》內使用相同字眼 (不
論是採用“ shal l”還是“must” )會否更為貫徹一致。  

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律政司法律草擬科向司法及法律事務

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 1，解釋無論在制訂新法例和修訂現有法例時，均

會棄用“ shal l”而改用“must”以施加義務。該文件第 7 段載明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立法會文件編號： C B ( 2 ) 5 1 2 / 0 9 - 1 0 ( 0 4 )。相關內容載於第 7 至 1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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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相信在某法例中使用“must”以施加義務而在同一法
例中已有用“ shal l”以施加義務，不會導致法例被解釋為
“ shal l”與“must”具有不同法律效果。現時已有法例同時
使用“ shal l”以及“must”以施加義務，而我們不察覺此情
況有引致任何解釋方面的問題。使用“must”而非“ shal l”
以施加義務的現代趨勢，是一個廣為人知的淺白語文做法，

法院、律師及參與立法的人均會知悉。本科會在修改法例時

尋求機會，將“ shal l”改為“must” (尤其是出現於緊接使
用“must”的條文前後的條文 )，以達致整齊劃一。  

 律政司相信，這個現代的法律草擬趨勢廣為法院、律師及其他法

例使用者所理解，因此容許現有條文保留“ shal l”而任何新條文使用
“must”不會產生詮釋困難。任何現有的“ shal l”，其法律涵義不會
受使用新字眼以施加義務所影響 (而該項使用是僅因一項廣為人知的
法律草擬做法的改變而作出的 )。為達致整齊劃一，如律政司為某條
文 (例如某款 )加入“must”以施加義務，會考慮把條文中現有用以施
加義務的“ shal l”改為“must”。不過，在法律上，律政司無需純粹
因為在某條文新增的某款中加入“ must”而將該條文現有某款中的
“ shal l”更改。  

 基於上文所述，條例草案並無提出將“ shal l”全部以“must”代
替的建議修訂。  

犯罪情節特別嚴重 

 你詢問，在現階段不把其他“犯罪情節特別嚴重”的情況納入條

例 草 案 ， 是 否 當 局 的 政 策 原 意 。 此 外 ， 你 問 及 條 例 草 案 現 時 將

“ circumstances  of  aggravat ion”譯作“犯罪情節特別嚴重”的理據。 

 根據條例草案第 6 至 8 條，只有一個情況屬“犯罪情節特別嚴
重”，即在呼氣、血液或尿液中的酒精比例達第 3 級。當局的政策原
意是，法庭不應獲給予酌情權考慮在該訂明情況以外還有何種情況會

構成“犯罪情節特別嚴重”。  

 至於將“ circumstances  of  aggravat ion”用中文寫作“犯罪情節
特 別 嚴 重 ” ， 請 注 意 香 港 現 行 法 例 中 並 無 “ circumstances  of 
aggravat ion” 一 詞 的 例 子 。 雖 然 某 些 法 例 條 文 中 提 述 aggravated 
burglary(嚴重入屋犯法罪 )或 aggravated injur ies(傷勢惡化 )，但該等字
句與“ circumstances  of  aggravat ion”一詞所涉及的概念並不相同。因
此，在擬定“ circumstances  of  aggravat ion”的中文文本時，我們不能
依據香港現行法例中的中文先例。我們參考內地和台灣的法例，注意

到文意如涉及“ circumstances  of  aggravat ion”的概念時，多採用“情
節嚴重”的說法。因此，條例草案採用了“犯罪情節特別嚴重”這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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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說法。  

駕駛資格取消期間的開始 

 你詢問《條例》新增的第 69A 條內“獲釋放”的意思，是否指根
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第 67A 條計算的已完成服刑期，
並計及根據《監獄規則》(第 234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69 條獲給予的任
何減刑。你亦問及是否在所有監禁期完結之前，駕駛資格取消期間不

得開始計算。  

 我們的政策原意是，“獲釋放”所指的情況，包括服滿根據《刑

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第 67A 條計算的刑期並計及根據《監獄
規則》(第 234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69 條獲給予的任何減刑後獲釋的情
況。在所有監禁期或留期屆滿前，駕駛資格取消期間不得開始計

算，但如法庭基於特別理由，決定不作出此項指示，則作別論。  

 當局現正研究為建議增訂的第 69A 條，就駕駛資格取消期間何時
開始作出技術上的澄清，是否有助說明相關情況。  

 希望上述解釋能夠澄清你所提出的事宜。  

 

 

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                 

(吳麗敏代行 )  

 

 

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  


